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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 述

来宾地处广西壮族自治区中部，与柳州市及柳州、墨林和南宁3地区的柳江、象州、武宣、

忻城、合山、宾阳、上林和贵港等县(市)相交．1990年，堡县土地总面积为4364．18平方公里．

总人口83万余人，居柳州地区各县(市)之冠．

早在距今二三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，就有。朕麟山人一(来宾人)繁衍生息于县境．

’秦时，县地始入版图，属桂林郡．唐武德四年(621)，置阳德、归化和文安3县，为境内建县

之始．后阳德改为循阳，文安更作乐沙，乐沙又易作怀义．天宝二年(743)，又将怀义更名来宾，

至今不变．期间，曾于宋天禧四年(1020)设迁江县．1952年11月，迁江县并入来宾县．

现来宾居住壮，汉、瑶、苗等民族，其中壮族占总人口68．32％，汉族占30．47％．此外，尚有

印尼、越南、印度等11个国家的归国华侨及侨眷l万余人定居县内． ．

勤动勇敢的县内各族人民，在长期的劳动生产和社会斗争中，共同创造了来宾的历史和文

化．明朝中叶的的划马军起义，集中代表了县内农民反对封建统治和压迫的不屈不挠精神．抗

日战争时期，县民通过各种形式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．此后，中共组织领导的武装队伍，配

合人民解放军于1949年底解放了县境，并随之建立了人民政权．50年代迄今，来宾各族人民

在中共县委和县人民政府领导下，于政治、经济和文化诸方面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．

县境地势南北略高而中部较低．在诸种地形中，平原占总面积32．8l％，丘陵占27．94％，

台地、阶地占22：7l％：低山、水域分别占12．74％和3．8％．1990年，全县有耕地132．18万亩，

人均{．S9亩．在耕地中，旱地占56．44％，水田占43．56％．

境内石灰岩遍布，且岩层厚，质地纯，褶皱断裂和岩溶地貌发育，造就了诸多奇峰异洞．石

陵乡三山一带，无论外山内岩，均呈妙不可言之态，有“兰山仙境醉来宾”之说#北五乡楼梯坳岩

中．银白晶石与黑、黄和褐色石构成的形体独有韵味I与岩溶地形相关的自然、复合景观的鳌

山、铁帽山、鸳鸯岩、龙洞山、金峰山等，无不令人神往，可资开发．

来宾为低纬地区，北回归线横贯南部的石牙、五山、小平阳、陶邓、石陵等乡，属南亚热带向

中亚热带过渡地带．年降雨量1353．7毫米，蒸发量1712．1毫米．年均气温20．7℃．但由于降

雨在季节上分配不均(夏湿冬干)，加之受制于岩溶地形的影响，以及植被少(1989年全县森林

覆盖率4．9％)，水利工程建设相对不足等原因，水、旱灾害时有发生，尤以干旱为重·使本县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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